
民法典法条点读

【民法典第 496条】

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

复使用而预先拟定， 并在订立合

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

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

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

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

义务， 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示对

方注意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等与

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 按

照对方的要求， 对该条款予以说

明。 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未履行

提示或者说明义务， 致使对方没

有注意或者理解与其有重大利害

关系的条款的， 对方可以主张该

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

倪老师，辛苦了，生日快乐！
倪正茂教授八十诞辰暨从教六十年座谈会在沪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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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徐慧

10 月 23 日， 倪正茂教授八十

诞辰暨从教六十周年座谈会 ， 于

上海政法学院举办 。 来自上海政

法界和上海政法学院的诸多领导

嘉宾出席活动 ， 倪正茂教授的学

生们齐聚一堂 ， 为老师送上真诚

的祝福。

活动现场 ， 与会嘉宾纷纷致

辞， 为倪正茂教授送上祝福，感谢

他在“法学研究”“教书育人”“服务

社会”等方面的付出与贡献。 上海

政法学院校长刘晓红为倪正茂教

授颁发从教六十周年纪念荣誉证

书。 倪正茂教授在致答谢辞中，回

忆了自己多年来的从教经历，向各

方表示衷心感谢。

倪正茂， 1957 年入复旦大学法律系，

1961 年毕业于上海社会科学院。 后入该院

法学所从事法学研究， 1997 年入上海大学

法学院 （即今上海政法学院） 工作， 至今

为上海政法学院教授。 他曾在 1988 年受表

彰为上海市先进工作者、 有突出贡献的中

青年理论工作者， 在 2004 年与 2006 年相继

获得“上海市宝钢教育奖” “上海市首届

五一劳动奖章”。

倪正茂教授秉承“把事业当作生命，

把生命献给事业” 的信念， 为科研、 教学

事业呕心沥血几十载， 发表了 500 余篇论

文， 出版了各类专著、 合著和译著 40余部，

是法学界有名的“拼命三郎”。

倪正茂教授是首批入选“当代中国法

学名家” 的知名法律学者， 是生命法学、

法律战、 激励法学、 科技法学等学科的奠

基人。

1. “首创” 的 《法哲学经纬》

全书 93万字。 首次出版于 1996 年， 再次

印刷于 1998 年，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第

一本法哲学著作。 利用自己在国内外法哲学界

的影响， 倪正茂还连续 6 年组织、 主持过中、

日、 韩三国法哲学界的学术研讨会， 轮流在中

国 (包括台湾地区)、 日?、 韩国举行。

2. “首创” 的 “生命法学”

中国乃至人类学术史上， 是倪正茂创建了

“生命法学” 学科。 从 1997年至今， 倪正茂已

先后发表“生命法学” 专著、 合著 8 种。 因

此， 生命法学界中人称倪正茂为“生命法学的

鼻祖”， 他最先创建了生命法学研究机构。

3. “首创” 的法律战基础理论

倪正茂主编、 主撰的 《法律战导论》 一

书， 50 万字， 此书对我国预筹应对外敌可能

发动的武装侵略， 以及将战争强加于我国时的

法律对策， 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4. “首创” 的激励法学

2012 年， 倪正茂发表了他的 《激励法学

探析》， 全书 71万字。该书被列入“十二五国家

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出版之后，获得全国

“三个一百图书工程奖”。 中国法律文化传统中

一个重要而又长期未受应有关注的特点便是重

视法律激励， 而古代西方各国的法律中却鲜有

奖赏激励的法条规定。 近代欧美国家的发展曾

大大得益于用法律来激励科学技术的发展。

5. “奠基” 的科技法学

1990 年倪正茂出版了他的 《科技法学导

论》 (50 万字 )， 国家科?领导在为该书作

“序” 时， 评价该书为科技法学的“奠基性著

作”。

6. “奠基” 的黄帝思想研究

清华大学法学院廖凯原中国法治与义理研

究中心从 2013年开始研究中华民族的共祖、中

华文明的源头黄帝和《黄帝四经》，倪正茂被聘

请为第一批“高级研究员”。 他所撰著的所有有

关文章均被选录进黄帝思想研究的专集中。

7. “领先” 的中国法律史研究

1987 年出版了倪正茂的著作 《隋律研究》

一书后， 《人民日报》 随之发表了杨一凡等人

的长文盛赞该书“填补了隋律研究的空白”。 倪

正茂主编主撰的合著《中华法苑四千年》被列为

中央党校的“必读书目”，获全国理论读物奖；彭

真?员长指示全国人大办公厅人手一册阅读。

尤为法学界关注的是， 他还在 2009 年撰著了

《隋代法制考证》，将此前的《隋律研究》向前深

入推进了一步。 这两?书都挑战了史学界权威

陈寅恪先生的“隋律……因北齐而不袭北周”的

观点，为国内外法律史界所称赞。

8. “领先” 的比较法学研究

2006 年出版的 《比较法学探析》 一书，

共 105万字， 有力地批评了在中国法学界影响

巨大的勒内·达维德所著《当代主要法律体系》

和茨威格特、克茨所著《比较法总论》中的欧美

中心主义，构建了比较法学的宏观架构，提出一

系列新的比较法学观点，获评上海市 2003 年至

2008年五年一届的优秀法学成果奖。

格式条款及其提示说明义务

□金可可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条规定格式条款的定义、 提示及说

明义务、 未履行提示说明义务的法律后果

等内容。 对?条的理解适用， 要注意如下

几点：

格式条款的定义

《合同法》 第 39 条第 2 款规定： “格

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

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 格

式条款现象的实质是一方谈判地位较强，

另一方谈判地位较弱， 较强一方预先起草

合同， 未给予对方协商的机会， 故需法律

规制。 至于一方预先起草的合同是否重复

使用或为了重复使用， 并非关键。 只是重

复使用为其常态， 通常可作为格式条款的

证据， 但其?身绝非格式条款的构成要素。

因此， 《合同编草案》 一审稿、 二审稿、

三审稿曾一度删除“为了重复使用” 字样，

值得赞同。 遗憾的是， 《民法典》 最后又

将“重复使用” 纳入格式条款的定义， 容

易令人误以为格式条款必须具备“重复使

用” 的特征。 为此， 在法律适用上， 必须

明确“重复使用” 并非格式条款的要件，

只是其常态， 涉案条款虽非重复使用， 只

要其为预先拟定、 未与对方协商， 仍可能

构成格式条款。

提示义务的范围

按 《合同法》 第 39 条第 1 款的规定，

格式条款使用方的提示义务，限于“免除或

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 ?条则将提示义务

的范围，扩展至“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

条款”，不再限于免除或限制责任的条款。依

此，如格式条款使用方为对方违约行为设置

极为严苛的违约责任（例如规定对方一旦轻

微违约，其全部债务就提前到期，即所谓“加

速到期条款”）， 则其亦应提示。

未尽提示说明义务的法律后果

就此， 《合同法司法解释二》 第9条规

定的法律后果是对方有权“申请撤销该格式

条款”， 亦即必须向法院或仲裁机构提起撤

销之诉；《保险法》第17条第 2 款则规定未作

提示或说明的相关条款“不产生效力”。 ?

条则规定相关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

理由是若未尽提示说明义务， 则推定对方

未看到或理解相关条款， 故相关条款不属

于其同意的合同内容。 这一变化， 实际上

严格区分了格式条款的订入控制 （是否成

为合同内容） 与效力控制 （若成为合同内

容， 是否有效）， 与国际接轨， 值得赞同。

对于相关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

?条还有“对方可以主张” 字样。 就此，

应注意两点：

首先， 就相关条款因未尽提示说明义

务而“不成为合同内容”， 仅对方可以主

张， 格式条款的提供方不得主张。 立法过

程中， 有意见指出， 某些持续时间较长的

格式条款， 在订立时可能有利于格式条款

提供方， 但履行一段时间后却变为有利于

对方， 此时若提供方以未尽提示说明义务

为由， 否定格式条款的效力， 显然有悖事

理。 这一意见得到采纳， 因此该条明确仅

“对方可以主张”。

其次， “对方可以主张”， 并不意味着

法官判决相关条款“不成文合同内容”， 必

须以对方提出相应主张为前提。 在诸多情

形， 尤其是格式条款的相对方为消费者的

情形时， 对方往往不具有提出相应主张的

意识或能力， 因此， 应认为法官得依职权

主动适用?条法律效果。

本条的适用范围

我国采民商合一体例， 因此， ?条是

普适于一切合同的一般规定。 消费者合同、

商事合同的相关法律规定属于特别规定，

其若有不同规定， 自应优先适用， 否则仍

得适用?条规定。

□记者 徐慧

本报讯 10 月 24 日， 上海财经大学

法学院第三届家事法学术研讨会在沪召

开。 此次研讨会由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

学研究会、 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 上

海财经大学法学院联合主办上海财经大学

家事法研究中心承办。 会议对 《民法典》

时代婚姻家事法的发展与实践问题的破解

展开研讨。

研讨会分为五个单元， 分别为“婚姻

瑕疵及其后果” “婚姻中的财产与契约”

“夫妻债务与侵权责任” “遗嘱与继承”

“家事法学科与实务”。

开幕式上，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 中

国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会长夏吟兰教授在

线致辞， 她指出， 对民法典的宣传工作只

是贯彻民法典的一部分， 更重要的是深度

研究、 体系化地解释民法典。 民法典的颁

布开启了家事法研究的新时代。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法学院院长、

中国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王轶教授在视频

致辞中指出， 《民法典》 第 464 条第 2 款

确立了这样一个规则：有关婚姻、收养、监

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 适用有关该身

份关系的法律规定；没有规定的，可以根据

其性质参照适用?编规定。那么，如何在解

释论上妥当地确定民法典第 464 条第 2 款

的涵义，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助理郑少华教授在

致辞中认为， 民法学科无论是对法学学科

建设还是对学校的“双一流” 学科建设来

说， 都具有基础性作用。 而家事法是民法

的重要内容， 家事法的持续研究， 有助于

民法学科的发展。

上海市张江公证处张磊主任在致辞中

指出， 上海公证人为市民提供了大量基础

公共法律服务， 在家事领域通过办理遗

嘱、 继承、 ?托、 声明、 婚前和婚后财产

约定协议、 意定监护等公证事项， 利用公

证特有的证明、 沟通、 监督效力， 在预防

和化解家庭纠纷、 维护市民合法权益等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 家事法研究中

心主任叶名怡教授首先对各位与会嘉宾能

够积极提交参会论文表示感谢； 对前来参

会的学界的前辈、 新投入家事法研究的青

年学者们以及实务界专家的莅临表示欢迎

和感谢， 期待明年有更多的学界和实务界

的人士能够参与到家事法研讨会中来。

随着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正式

颁布， 婚姻家庭编成为民法典的第五编，

完成了婚姻法从独立的单行立法重新回归

民法典之路。 同时， 这也会对家事法法学

研究的逻辑思维及技术方法带来变革， 在

审判实践中， 应当体系化地理解和运用民

法典总则及各编法律规范， 而不是单纯地

适用婚姻家庭编规范， 全面保障婚姻家庭

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此次会议由上海市张江公证处、 中伦

律师事务所协办。

上财法学院举办

第三届家事法学术研讨会

探讨民法典时代

家事法未来发展


